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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盛

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盛邦”）通知，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环

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创疆”）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协议签署背景 

2020 年 5 月 28 日，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决权委托

协议》，四川盛邦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0,000,000 股股份（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.45%）

转让给青岛创疆，并将其持有的 123,848,000 股股份（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9.96%）表决

权委托给青岛创疆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青岛创疆享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

本的 26.40%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青岛创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其实际控制人魏翔先生

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为保障交易完成后青岛创疆的控股股东地位，双方签署了《一致

行动协议》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乙方：青岛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1、一致行动目的 

甲乙双方确认，双方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的目的在于保障乙方于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的

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。 

2、一致行动安排 

2.1 于本次交易完成之后，甲方将严格按照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约定，将所持有

的上市公司 12,384.8 万股股份（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.95%）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乙

方行使。 



2.2 甲乙双方确认，甲方在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项下的委托为不可单方撤销、不可

单方变更、不可单方提前终止、唯一的且排他的全权委托授权。 

2.3 乙方行使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项下的表决权，无需事先通知甲方或征求甲方意

见。 

3、甲方特别承诺事项 

3.1 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如甲方增持上市公司股份，该等增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自动

依据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及本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委托给乙方行使，除非乙方书面明

确拒绝接受委托。 

3.2 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如甲方以协议转让或协议大宗交易等确定交易对手的方式转

让/减持上市公司股份，应确保受让方同意承接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及本协议项下的权

利义务。 

虽然有上款约定，但除非事先获得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/减持

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。 

4、协议的成立、生效、终止 

4.1本协议于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，与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同日生效。 

4.2本协议的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。 

4.3如甲方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 

三、本次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青岛创疆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魏翔先生。

本次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签署，有利于公司控制权稳定，提高决策效率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四川盛邦与青岛创疆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13日 


